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向

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群英”）股东宁波均胜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均胜群英 51%股份（以下简称“本次重

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

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就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先决条件 

公司目前已经取得相关银行的贷款意向文件或书面承诺并正在向有关银行

提交贷款申请文件，标的公司控制权变动已经取得相关银行的确认函件或意向性

同意函，上述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 

（2）关于支付能力 

根据公司目前自有资金、尚未使用的银行综合授信、向银行申请的并购贷款

资金及未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考虑，公司具备本次重组交易对价的支

付能力。 

（3）关于本次重组对公司的流动性、主营业务开展的影响 

标的公司为完成业绩承诺所需新增的投资及运营资金的金额较小，通过日常

经营活动取得的现金流量即可满足要求。本次交易新增的借款将导致公司资产负

债率上升，相应产生的利息将影响净利润，由于上市公司衡器业务和标的公司功

能件及总成业务较为稳定，预计未来 5 年产生的经营性净现金流充足，能够覆盖

并购贷款及流动资金贷款本金及利息，如果上市公司未来计划发生大额资本性支

出，可以通过股权融资、增加债务融资等方式满足后续资金需求。因此，本次交

易新增贷款的资金费用、还款计划对上市公司流动性、主营业务开展不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4）关于支付方式 

公司本次交易采用现金交易的方式，能够有效的提升公司资产规模，增强公

司持续盈利能力，提升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每股收益，有效的保护

了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公司未来做大做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5）关于本次重组的实质条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香山股份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其在

本次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

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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